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學生緊急傷病送醫流程       

 

目擊者通報： 

健康中心或師長 

 

學生發生突發疾病或事故傷害 

 104.06.25修訂 

      

      

                

                

 護理師現場評估 

1.有無生命危險。 

2.是否需要緊急送醫。 

     

          

          

                    

                     

需緊急送醫院救護者 
 

無需緊急送醫院救護者 
 

                     

                     

           
送健康中心觀察、處理 

〈時間不超過 15分鐘〉 
1.護理師或行政人員通知 119 

2.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3.導師或護理師或行政人員通知家長到醫院會

合處理。 

4.護理師(或行政人員)與導師(若有課務，教務

處協助安排臨時代課或無課務時自行前往醫

院會合)隨車前往。 

5.學務處進行校安通報。 

 

 

           

           

  

須送醫 

 

無須送醫 
   

   

                     

                     

健康中心告知家長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 

  

導師或護理師或行

政人員聯絡家長 

 1.返回教室上課 

2.請老師繼續觀察

並與健康中心保

持聯繫 

3.導師與家長保持

聯繫 

   

   

   

       

                    

                      

※無法聯絡家長時，護理師、導師及行政人員持續聯絡，務必透過各

種方式聯繫。 

※為避免爭議，請導師務必與聯繫家長說明學生受傷原因，護理師將

協助說明學生生理狀態及後續處置。 

 

與家長聯絡

後，由家長自

行送醫 

  

   

   

   

   

      

      

      

 


